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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2026客家串流：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徵選簡章
1、 [bookmark: _Toc226641314]緣起
本計畫旨在培育18至35歲具備「文化領導力」之青年人才，透過系統化的培訓學習與海外實地蹲點，將客家傳統文化持續轉化為具備當代影響力的文化能量。
2026年度本計畫作為「客家串流」系列計畫之專業進階軸線，特別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星印客蹤：客青串流圓夢行動」計畫（以下簡稱「圓夢行動組」）共同聯名，組成「2026客家串流南洋團隊」，透過公私部門資源串聯，共同開拓南洋客家新視野。
相較於青年署「圓夢行動組」之文化外交與交流任務，本會之「2026客家串流：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以下簡稱「南洋實踐組」）更側重「獨立研究、專業轉譯與藝術創作」。計畫強調「分散蹲點、深度實踐」，鼓勵青年以自身專業技能（如：技藝示範、音樂展演、藝術創作、數位採集、社會創新等）為媒介，深入新加坡及印尼之國際客屬組織、文創機構與地方社區。
透過跨國界的文化連結與深度蹲點，參與青年將以開放視角探索異質文化中的客家共同性，激盪出具備創新性之文化作品、研究報告或政策提案。最終藉由歸國後的成果轉譯，將寶貴的海外觀察轉化為臺北客家文化發展的養分，建立世代傳承的永續機制，讓臺北客家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具備引領性的對話實力。
2、 [bookmark: _Toc226641315]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2、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3、 承辦單位：另委由本案執行廠商辦理後續相關執行事項
3、 [bookmark: _Toc226641316]計畫說明與分流對照
本計畫為115年度客家串流系列計畫之一，特別針對具備專業執行與獨立研究能力之青年設計。兩計畫之核心差異在於：「圓夢行動組」要求學員須於115年7月1日至7月30日全程共同行動，適合追求完整群體交流經驗之青年；「南洋實踐組」則開放青年依自身研究或創作計畫，彈性自訂天數與路徑（須涵蓋指定任務日），適合追求獨立作業與產出之專業人士。為利申請者精準選擇適合之計畫，特將本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以下簡稱「青年署」）共同聯名之兩項計畫對照如下：
	項目
	青年署「圓夢行動組」
	本會「南洋實踐組」（本案）

	角色定義
	文化外交大使
	行動研究員/跨域創作者

	適用年齡
	18至30歲
	18至35歲

	執行天數
	須全程參與30天（含飛行日）
	依計畫需求彈性安排（不受30天限制）

	補助金額
	依青年署規定（約23萬元）
	上限新台幣15萬元

	行程安排
	團進團出，結構化行程
	高度自主，除指定任務外皆可獨立行動

	徵選重點
	族群認同、團隊溝通、國際參與
	專業實踐力、田野深度、作品轉譯潛力

	預計名額
	11名
	6名


※注意事項：
1、 本簡章僅針對「南洋實踐組」進行徵選說明。
2、 兩計畫青年將共同參與「行前共識營」以及歸國後之「轉譯工作坊」、「成果發表會」與「成果展」，以促進雙向交流與資源整合。
4、 [bookmark: _Toc226641317]報名對象
凡年滿18歲至35歲（民國80年至97年間出生），具備客家文化熱忱與專業產出能力，且符合以下身分之一者均可投件。本案將依據計畫主題之專業性與潛力進行評選：
1、 [bookmark: _Toc226641226][bookmark: _Toc226641318]本國專業青年（預計錄取5名）：
（1） 徵選條件：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具備藝術創作、文化研究、影音紀錄、社會創新、數位科技或策展實務等專業能力之工作者、研究生或社會青年。
（2） 核心任務：於新加坡、印尼進行蹲點交流，執行個人專案實踐計畫，並參與新加坡、印尼之指定行程。
（3） 具役男身分者，請務必依《兵役法施行法》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相關規定，自行辦理出境核准手續。
2、 [bookmark: _Toc226641227][bookmark: _Toc226641319]外國籍青年（預計錄取1名）：
（1） 徵選條件：非本國籍並具合法居留權，且對客家文化推廣與跨國交流有高度實踐意願之青年。
（2） 加分條件：具備印尼語、華語及客語溝通能力。
（3） 核心任務：發揮在地語言優勢與文化背景擔任「文化轉譯種子」。除執行個人觀察研究計畫外，須協助帶領青年署「圓夢行動組」學員與當地僑社、客家聚落及地方社群進行精準對接，協助臺灣青年跨越語言隔閡，從多元視角深度探索南洋客家文化。
5、 [bookmark: _Toc226641324]計畫內容
本計畫定名為「2026客家串流：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簡稱「南洋實踐組」），係115年度「客家串流系列計畫」之專業研究組，並與青年署之「圓夢行動組」共同組成聯名跨國團隊。本組核心定位為「專業轉譯與深度實踐」，強調參與青年須具備高度獨立作業能力，將個人專業（如：文化研究、藝術創作、數位科技、社會創新等）與南洋客家議題深度結合，產出具備當代影響力之文化成果。
本計畫之執行重點分為以下三大面向：
1、 [bookmark: _Toc226641325]計畫特色與行程分流
（1） 指定共同行程：本組青年須配合參與系列計畫之重要指標活動，包含：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聚」新館啟用典禮、「新加坡客家公會、社團」之拜會與交流座談，以及「印尼客家同鄉會、客家社團與華社領袖」之拜會，並鼓勵參與「圓夢行動組」於印尼雅加達辦理之「海外成果發表會」。
（2） 獨立規劃行程：除上述指定任務外，本組青年可依其專業研究路徑（如：新加坡、雅加達、山口洋等客家聚落），彈性自主規劃蹲點路徑與天數。行程安排應以達成計畫目標為首要，並以本案補助經費上限（新台幣15萬元）進行最適化之自主預算控管。
2、 [bookmark: _Toc226641234][bookmark: _Toc226641326][bookmark: _Toc226641327]跨國共學引導機制
本組青年於新加坡、印尼兩國之指定共同行程中，從自身研究或創作計畫角度出發，與「圓夢行動組」之學員於行程中一同共學，為自身研究或創作計畫進行暖身，同時促進兩組青年針對新加坡、印尼兩國之客家文化知識與實踐經驗的分享。
3、 [bookmark: _Toc226641328]多元視角之轉譯與對接
（1） 外國籍參與：為深化文化交流之廣度，本年度特別開放外國籍串流者1名參與。該員將利用其在地語言優勢與文化背景，協助「圓夢行動組」學員與當地僑社、社區進行精準溝通與資源對接。
（2） 多元視角加入：計畫最終目標係透過本國專業青年與外國籍串流者之「異質視角」，共同研究南洋客家文化之交流成果，將海外觀察轉化為具備專業厚度之作品（如：紀錄片、研究報告、策展提案、數位典藏等），建立臺北客家與國際社群之永續連結。


4、 [bookmark: _Toc226641237][bookmark: _Toc226641329][bookmark: _Toc226641238][bookmark: _Toc226641330][bookmark: _Toc226641239][bookmark: _Toc226641331][bookmark: _Toc226641240][bookmark: _Toc226641332][bookmark: _Toc226641241][bookmark: _Toc226641333][bookmark: _Toc226641242][bookmark: _Toc226641334][bookmark: _Toc226641243][bookmark: _Toc226641335][bookmark: _Toc226641244][bookmark: _Toc226641336][bookmark: _Toc226641245][bookmark: _Toc226641337][bookmark: _Toc226641246][bookmark: _Toc226641338][bookmark: _Toc226641247][bookmark: _Toc226641339][bookmark: _Toc226556988][bookmark: _Toc226641248][bookmark: _Toc226641340][bookmark: _Toc226641341]計畫主題與範圍
本計畫之實施區域聚焦於南洋客家重要門戶–新加坡及印尼（雅加達、山口洋及周邊客家聚落）。計畫採取「指定聯名任務」與「獨立實踐路徑」雙軌並行模式，具體內容如下：
（1） 指定任務（海外交流）：本組青年須於115年7月份配合參與以下重要指標活動。在此期間，本組青年應發揮專業實踐員之職能，提升海外客家文化交流品質：
1. 必修：參與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聚」新館啟用典禮。
2. 必修：參與「新加坡客家公會、社團」之拜會與交流座談。
3. 必修：參與印尼客家公會、社團之拜會與交流。
4. 選修*：參與印尼雅加達「海外成果發表會」，並於發表會中展現蹲點研究的初步成果。
	日期
	行程

	115/7/1（三）
	臺北至新加坡（飛行日）

	115/7/2（四）
	新加坡客家公會、社團之拜會與交流座談

	115/7/3（五）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聚」新館啟用典禮

	115/7/4（六）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客聚」新館慶祝活動

	115/7/5（日）
	新加坡至雅加達（移動日）

	115/7/6（一）
	拜會雅加達臺灣客家同鄉會、客家社團與華社領袖

	*115/7/28（二）
	海外成果發表會：佈展

	*115/7/29（三）
	海外成果發表會

	*115/7/30（四）
	雅加達至臺北（歸國日）


（2） 獨立實踐路徑（專業自主規劃）：除上述指定任務日期外，其餘時間由參與，青年依個人提案之研究類別，自主規劃蹲點行程：
1. 實踐區域：可於新加坡或印尼境內之客家歷史建物、文創機構、僑社或具特色之客家聚落（如印尼山口洋）進行深度田野調查、藝術共創或數位採集。
2. 路徑自主：青年可依其專業產出之需求，自行設定蹲點深度與地理跨度。
（3） 行程天數與預算控管：
1. 彈性配置：具體之出國與返國日期、海外實踐總天數，由申請者依計畫執行之必要性自行規劃。
2. 預算天花板原則：所有的行程規劃應在本計畫補助經費上限（新臺幣15萬元）內進行最適化配置。申請者須於計畫書中具體論述行程安排與研究目標之關聯性，並納入評選委員之審查要項。
5、 [bookmark: _Toc226641250][bookmark: _Toc226641342][bookmark: _Toc226641251][bookmark: _Toc226641343][bookmark: _Toc226641252][bookmark: _Toc226641344][bookmark: _Toc226641253][bookmark: _Toc226641345][bookmark: _Toc226641254][bookmark: _Toc226641346][bookmark: _Toc226641255][bookmark: _Toc226641347][bookmark: _Toc226641256][bookmark: _Toc226641348][bookmark: _Toc226641257][bookmark: _Toc226641349][bookmark: _Toc226641258][bookmark: _Toc226641350][bookmark: _Toc226641259][bookmark: _Toc226641351][bookmark: _Toc226641352]計畫提案類別
申請者應就以下四類專業領域擇一提出計畫提案：
（1） 南洋客敘：田野調查與文化研究
1. 核心範疇：針對新加坡及印尼客家之方言變遷、移民史、民間信仰、飲食文化或當代生活型態等主題進行系統性研究。
2. 預計成果：深度研究報告、口述歷史紀錄、專題系列報導或田野筆記。
（2） 跨域串流：當代藝術與跨界創作
1. 核心範疇：以客家元素為核心，結合視覺藝術、音樂展演、影音紀錄或跨國藝術共創，將南洋客家意象轉化為當代藝術語彙。
2. 預計成果：藝術作品、紀錄短片、音樂創作專輯、攝影集或策展提案。
（3） 數位採集：族群資產與典藏轉譯
1. 核心範疇：運用數位工具（如：GIS地圖、3D建模、攝影測量、影音典藏等）對南洋客家建築、文物或無形文化遺產進行保存與加值運用。
2. 預計成果：數位資料庫、虛擬展演模型、互動多媒體內容或數位典藏報告。
（4） 文化中介：跨國引導與共學實踐（建議外國籍串流青年投件）
1. 核心範疇：利用在地語言優勢（印尼語、客語）與文化身分，設計「跨國共學路徑」，擔任臺灣青年與南洋在地社群（僑社、地方社團）之對接橋樑。
2. 帶領任務：協助圓夢行動組學員跨越語言隔閡，從「異質視野」深度研究「臺灣與印尼」以及「臺灣與新加坡」之客家文化交流成果，並協助其精準對接在地資源。
3. 預計成果：文化中介引導計畫、跨國交流實踐報告。
6、 [bookmark: _Toc226641353]執行專案費用
1、 [bookmark: _Toc226641354]補助額度與原則
（1） 補助上限：每案總補助經費上限新臺幣15萬元整。
（2） 控管原則：本計畫採「總額控管、分期撥付、覈實報支」為原則，本組青年應於計畫提案時，根據實踐天數、預計行程及產出規格，於預算上限內進行最適化編列。實際撥付金額將依據「實報實銷項目」與「日支生活補助」之總和核計，最高不超過15萬元。
2、 [bookmark: _Toc226641355]補助費用請領核銷說明
本組青年須提供可供核銷之單據證明及成果報告書予本案執行廠商進行相關費用請領核銷作業，包含國際交通、簽證、住宿、保險以及執行本計畫相關之其他費用。參考如下表：
	項目
	內容

	國際交通與簽證證明
	1. 臺灣、新加坡、印尼各地往返機票，須檢附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購票證明覈實報支、當地交通之票根（如火車、船舶等）。
2. 印尼電子落地簽證（e-VOA）核准信。

	住宿證明
	住宿預約、付款證明等。

	保險證明
	「旅遊平安保險」投保保單與支付收據/發票。（建議保額400萬（含）以上，含海外突發疾病醫療項目）

	其他證明
	用於個人田野調查、藝術創作材料、數位採集器材租借等。


3、 [bookmark: _Toc226641357]撥付方式與期程
本案補助費用由本案執行廠商依下列期程分三期撥付予本組青年：
（1） 第一期（30%）：於簽署「參與協議書」並完成「行前共識營」後撥付，用於購置機票及預支海外初期開銷，檢具機票訂購證明申報領取。
（2） 第二期（30%）：於海外實踐期間，依限提交第一週「實踐週報」及「田野紀實照片/影片」後撥付，供海外實踐支用。
（3） 第三期（40%）：於返國後完成「轉譯工作坊」、提交「結案成果報告書」及「專業實踐作品」，並全程參與「10月成果發表」，完成經費核銷程序後撥付。
4、 [bookmark: _Toc226641266][bookmark: _Toc226641358][bookmark: _Toc226641359]匯率與稅務說明
（1） 匯率基準：日支數額之臺幣折算匯率，以出國前一日臺灣銀行美元賣出即期匯率為基準進行結算。
（2） 免綜合所得稅規定：本計畫依《註[footnoteRef:1]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8款》規定，屬非勞務報酬之「獎學金或研究補助費」，若申請者為中華民國本國籍或居住滿183日（含）以上之外國籍學學生或工作者得享免稅。 [1: 註1：《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8款》為「中華民國政府或外國政府，國際機構、教育、文化、科學研究機關、團體，或其他公私組織，為獎勵進修、研究或參加科學或職業訓練而給與之獎學金及研究、考察補助費等。但受領之獎學金或補助費，如係為授與人提供勞務所取得之報酬，不適用之。」] 

（3） 如為註[footnoteRef:2]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居住未滿183日，依規定扣繳18%或20%所得稅，稅率）由得標廠商辦理扣繳申報，請申請者留意。 [2: 註2：《所得稅法第7條第2項》為「本法稱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指左列兩種：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者。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一百八十三天者」] 

7、 [bookmark: _Toc226641268][bookmark: _Toc226641360][bookmark: _Toc226641269][bookmark: _Toc226641361][bookmark: _Toc226641362]計畫重要期程 
本計畫之執行期程與青年署「星印客蹤：客青串流圓夢行動」高度對接，入選青年須確保能完整參與下列關鍵節點活動：
	階段
	項目
	預定時間
	備註

	徵件與評選
	公告徵件與投件截止
	自公告日至115年5月17日
	採網路投件，逾期不予受理。

	
	資格審查與面試評選
	115年5月18日至5月28日
	包含計畫書審查及口頭簡報評選，通過資格審查者，另行通知面試時間。

	
	公告錄取名單
	115年6月3日
	預計錄取6名（含外國籍1名）簽署參與協議書，錄取名單將於官網及本計畫臉書粉專公告。

	
	備取遞補
	115年6月3日至6月10日
	保留備取數名，依序遞補至滿額或6月10日止。

	培訓與共識
	行前共識營培訓
	115年6月15日至6月24日
	【合併辦理】本組青年與青年署「圓夢行動組」青年共同受訓，另行通知培訓時間。

	海外實踐
	啟程赴新加坡
	115年7月1日
	建議與圓夢行動組同步出發，利於交流拜會行程安排。

	
	新加坡、印尼指定任務
	115年7月2日至7月6日
	參與「客聚」啟用典禮、公會社團、同鄉會等相關座談與交流。

	
	獨立實踐路徑
	115年7月7日至7月28日
	青年依個人計畫於新加坡、印尼客家聚落進行自主蹲點，停留期間自訂。

	
	雅加達成果發表
	115年7月29日
	【合併辦理】建議參加圓夢行動組於雅加達之海外成果發表會。

	
	返國抵臺
	115年7月30日
	完成海外實踐行程。

	轉譯與展現
	歸國轉譯工作坊
	115年8月
	【合併辦理】整理田野資料，進行作品轉譯與策展討論，另行通知時間。

	
	成果發表會與成果展
	115年10月
	【合併辦理】於臺北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舉辦全案成果發表會與成果展，另行通知時間。


8、 [bookmark: _Toc226641363]審查標準
本計畫採「書面審查」與「面試評選」兩階段進行，針對申請者之專業背景、計畫可行性及文化洞察力進行綜合評比。評分權重如下：
1、 [bookmark: _Toc226641364]個人專業能力與相關實務經驗（40%）
（1） 評分重點：檢視申請者之過往作品集（如：藝文創作、影音作品、研究論文、策展實績或數位開發成果等）。
（2） 加分項：具備跨文化交流經驗、外語能力（英文、印尼語）或具備獨立田野調查紀錄實績者。
2、 [bookmark: _Toc226641365]計畫可行性與主題深度（30%）
（1） 評分重點：
1. 計畫書中所提之「獨立實踐路徑」之說明是否具體明確。
2. 研究目標與南洋（新加坡、印尼）客家議題之關聯性是否密切。
（2） 經費合理性：行程規劃是否能於本計畫經費上限（新臺幣15萬元）內達成預期目標。
3、 [bookmark: _Toc226641274][bookmark: _Toc226641366][bookmark: _Toc226641368]文化連結與異質觀察視角（20%）
（1） 評分重點：申請者對於「南洋客家」與「臺北客家」連結之見解。
（2） 特別檢視：申請者是否具備獨特的觀察切入點，能從異質文化中挖掘出具備當代價值的客家元素。
4、 [bookmark: _Toc226641369]成果轉譯規劃與預期影響力（10%）
（1） 評分重點：歸國後對於「成果展現」與「經驗分享」之構想。是否能將海外觀察轉化為具備大眾傳播力或社會價值的產出物。


9、 [bookmark: _Toc226641278][bookmark: _Toc226641370][bookmark: _Toc226641279][bookmark: _Toc226641371][bookmark: _Toc226641280][bookmark: _Toc226641372][bookmark: _Toc226641281][bookmark: _Toc226641373][bookmark: _Toc226641282][bookmark: _Toc226641374][bookmark: _Toc226641283][bookmark: _Toc226641375][bookmark: _Toc226641284][bookmark: _Toc226641376][bookmark: _Toc226641285][bookmark: _Toc226641377][bookmark: _Toc226641286][bookmark: _Toc226641378][bookmark: _Toc226641287][bookmark: _Toc226641379][bookmark: _Toc226641288][bookmark: _Toc226641380][bookmark: _Toc226641289][bookmark: _Toc226641381][bookmark: _Toc226641290][bookmark: _Toc226641382][bookmark: _Toc226641383]全案重要文件／相關執行項目
入選青年於各階段須配合提交之文件與執行工項如下：
1、 [bookmark: _Toc226641384]行前階段：
（1） 簽署「參與協議書」、「個資使用同意書」。
（2） 全程參與6月份「行前共識營」。
（3） 提交修正後之「海外實踐詳細計畫書」。
2、 [bookmark: _Toc226641385]海外實踐階段：
（1） 指定任務執行：出席新加坡及雅加達（必修）之指定活動，及鼓勵參與雅加達（選修）之圓夢行動組海外成果發表會。
（2） 數位資產採集：每週定期回報實踐進度，提供週報（至少600字以上/週）與高解析度影像紀錄（照片至少20張/週，短影音至少1則/週）。
3、 [bookmark: _Toc226641386]歸國及成果展現階段：
（1） 參與8月份「轉譯工作坊」，進行資料收斂、作品轉譯與策展討論。
（2） 成果作品交付：依提案類別交付研究報告、藝術作品、紀錄片或數位典藏資料（須符合展出規格）。
（3） 參與10月份「成果發表會」，以及「成果展」之佈展與現場導覽或活動。
10、 [bookmark: _Toc226641387]權利義務及注意事項
1、 [bookmark: _Toc226641296][bookmark: _Toc226641388][bookmark: _Toc226641389]著作權與授權：
（1） 參與者產出之成果作品，其著作人格權歸屬參與者個人。
（2） 參與者同意將其成果作品之著作財產權非專屬授權予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供其於非營利目的下進行公開展示、編輯、數位傳播及後續推廣使用。
2、 [bookmark: _Toc226641390]安全與法規：
（1） 參與者須遵守我國及實踐所在地（新加坡、印尼）之法律，尊重當地客家僑社文化禮儀。
（2） 參與者於新加坡、印尼兩國於指定共同行程期間，不得有無故脫隊、推諉職責或損害團體榮譽之行為。
（3） 海外實踐期間若遇突發狀況，應即時通報承辦廠商或本會窗口。
3、 [bookmark: _Toc226641391]取消資格與追繳：若參與者有下列情形，本會得取消其錄取資格並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
（1） 未經許可擅自縮短或更動海外實踐期程與地點。
（2） 未參與行前共識營、海外實踐指定任務、返國後工作坊、成果發表會與成果展。
（3） 涉及抄襲、侵權或提供不實申請資料。
（4） 嚴重違規影響「2026客家串流南洋團隊」之運作或聲譽。
11、 [bookmark: _Toc226641392]計畫投件與聯絡方式
1、 [bookmark: _Toc226641393]徵件期間：自即日起至115年5月17日（日）止。
2、 [bookmark: _Toc226641394]投件方式：
（1） 採網路報名，請將徵選總表、個人經歷表、身份證明資料、徵選計畫書（詳附件1至4）及其他相關佐證寄至：thcf.285@gmail.com 黃小姐。
（2） 郵件主旨請註明：【2026客家串流：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投件】姓名－計畫名稱。
（3） 附件格式與檔名：請以PDF格式提供，其他佐證資料若檔案過大，可於信中提供雲端連結。檔名定義如下：
· 附件1_徵選總表_姓名_計畫名稱
· 附件2_個人經歷表_姓名_計畫名稱
· 附件3_身份證明資料_姓名_計畫名稱
· 附件4_徵選計畫書_姓名_計畫名稱
· 附件5_其他佐證_姓名_計畫名稱
3、 [bookmark: _Toc226641395]聯絡窗口：
（1）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黃小姐（電話：02-23691198 分機361）。
（2） 承辦單位（得標廠商）：決標後公告。
4、 簡章下載與資訊更新：請隨時關注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官網或全球客家串流計畫臉書粉絲專頁。





2026客家串流：
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
[bookmark: _Toc226641398]全附件





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
承辦單位：另委由本案執行廠商辦理後續相關執行事項


【附件1】
「2026客家串流：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 徵選總表
	一、基本資料

	申請者姓名：

	計畫名稱：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二、計畫概要（請於400字以內，簡述計畫重點如動機、目的、計畫實施內容、預期效果及成果創作規劃等）


	三、計畫經費規劃（請自行增列填寫）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新台幣）
	分項總價
（新台幣）
	預算說明
	以自籌款或補助款支付

	1
	
	
	
	
	
	
	

	2
	
	
	
	
	
	
	

	3
	
	
	
	
	
	
	

	總計
	

	總預算來源
	補助款新臺幣        元整

	
	自籌款新臺幣        元整 

	四、其他申請補助單位（本計畫若無申請其他單位補助，則無需填寫）

	收入
	單位名稱
	申請金額
	申請結果

	
	1
	
	
	

	
	2
	
	
	

	
	3
	
	
	

	合計
	新臺幣        元





【附件2】
「2026客家串流：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個人經歷表
	姓名
	
	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其他
	個人照片

	目前就讀學校/
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手機
	
	Line ID
	

	E-mail
	

	戶籍
地址
	□□□□□
*外國籍申請者可填英文地址 址

	通訊
地址
	□□□□□


	緊急聯絡人
	
	 手機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
	主修科系
	修業起訖年月

	
	
	
	自 年 月入學
自 年 月畢業

	工作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其他相關專業經歷（含榮譽或獲獎）
	年度
	事項
	說明

	
	
	
	

	
	
	
	

	
	
	
	




【附件3】	
「2026客家串流：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身分證明資料
· 各證明文件請依據需求調整欄位大小，並自行新增頁面後依順序放置圖像，須能清楚辨識各項證明資料內容。
1. 身分證/居留證（證明圖像請放置於下方欄位）



反　　面
正　　面





2. 學生證-若非在學者不需提供（證明圖像請放置於下方欄位）



反　　面
正　　面








【附件4】



2026客家串流：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
徵選計畫書





申請者：
計畫名稱：


計畫創作成果類型：（請勾選）
□ 1. 南洋客敘：田野調查與文化研究
□ 2. 跨域串流：當代藝術與跨界創作
□ 3. 數位採集：族群資產與典藏轉譯
□ 4. 文化中介：跨國引導與共學實踐



中華民國１１5年○月○日


1、 緣起與目的
提出計畫目的、參與原因與交流計畫與自身連結或突破性為何
2、 計畫執行內容
1、 資料蒐集、進駐地背景資料、行前安排等前置作業規劃
2、 與當地組織互動與交流規劃
3、 成果展現或創作規劃（應提出具體之實踐計畫成果展現方式或創作成果規劃，期末將依本項完成度作為依據）
3、 預算表
計畫執行總經費
（執行經費請依各組別對應上限，本計畫若另有其他補助費用，須另行列出）
4、 期程表
請列出各期間須完成之工作項目
5、 預期效益與後續發展
以質、量化模式條列式撰寫


【附件5】執行暨授權切結書請詳見PDF檔

【附件６】


2026客家串流：南洋實踐人才培育計畫
成果報告書






申請者：
計畫名稱：


計畫創作成果類型：（請勾選）
□ 1. 南洋客敘：田野調查與文化研究
□ 2. 跨域串流：當代藝術與跨界創作
□ 3. 數位採集：族群資產與典藏轉譯
□ 4. 文化中介：跨國引導與共學實踐





中華民國１１5年○月○日
1、 
計畫概述（計畫目標、創作成果）
2、 計畫執行成果（須有圖片輔助文字說明）
1、 創意發想、規劃過程
2、 計畫執行歷程
3、 計畫成果
4、 行銷宣傳證明（請截圖發文畫面）
5、 成果展現（含成果發表及成果展等相關推廣成果企劃及紀錄）
3、 成效評估、檢討與建議
4、 計畫對自己成長、突破或影響，自身後續發展之期許
5、 經費支出證明（機票、住宿、保險皆須檢附支出證明；若有材料費者則提供材料費購置品項清單與購置之實物照。）
注意事項
1. 正文總字數須達3,000字以上。
2. 本計畫創作成果、活動攝錄影像、其他相關資料等須另儲存於一份隨身碟提供；照片須有圖說作為檔名。
3. 須彙整成各一份PDF與WORD完整電子檔提供予辦理單位。
4. 報告將由導師進行評核。若分數未達80分，須依通知限期內可補繳報告書乙次；若再次未達80分，將依該案總核定金額進行扣款核定金額20%。
2

